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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8月22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嘉凯城集团嘉业有限公司 ：
杭州市下城区建国北路586号嘉联华铭座机房层(位于26层顶部）建筑物未取得规划许可证

进行建设一案，已由我局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拟对嘉凯城集团嘉业有限公司给予以下行政处罚：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日内拆除
上述违法建筑物，并恢复原状。

因您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您公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下城执罚告（2018）第
（01268）），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机关领取（杭州市下城区游泳巷91号和联系电话
0571-87296069或 0571-85333096）。你（单位）可在收到告知书之日或者送达公告期满之日起3
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罚决决定。

杭州市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年8月22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
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8年8月22日

某女孩，2018 年 6 月 14 日出生,
2018 年 6 月 18 日被发现遗弃在桐庐
县城南街道江南新村 4 幢一单元楼
下。身穿一套米色连体衣，外裹一条
米色小棉被，随身放着一个奶瓶，一
罐奶粉，一张出生日期纸条。

遗
失
声
明

杭州市下城区城市管理局不慎遗失《违法停车告知单》一本，
号段为032992676-032992700，声明作废。

杭州市下城区城市管理局
2018年8月22日

公告
立遗嘱人石太于2005年4月7日因病在杭州死亡，其

生前于2002年9月18日在本公证处立有公证遗嘱，[公证
书编号为：（2002）杭证民字第5446号]，在该遗嘱中指定将
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友谊新村5幢301室房屋中产权属于他
的产权份额由其妻子邓秀慧继承。现邓秀慧持该遗嘱向
本处提出申请，要求根据《遗嘱》继承上述遗产。

现本处特发布公告，如有他人对上述《遗嘱》存在异议
的，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的方式向本处
提出。公告期限届满，本处未收到异议的，将根据申请人
的申请出具遗嘱继承的公证文书。

本处地址：杭州市延安路499号科协二楼
联第电话：0571-85065391 杭州市国立公证处

2018年8月22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林福炳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 、银监会的有关规定 ，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林福炳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7ZSTX-201808-01］，浙江省浙
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主债权 、担保债权 、违约金债权 、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
给林福炳。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林福炳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

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林福炳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林福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林福炳联系电话：18806544444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6-85306870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林福炳
2018年8月22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8月1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林福炳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
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或其前手）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评估费、执行

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且不在本次转让范围内。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王野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台州市王野动
力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__2018__年_8_月15_日）

借款合同编号

33010420130000310、33010420130000579、33010420130000337

33060320150000163 33060320150000155 33060320150000096 33060320150000089 33060320150000083 33060320150000005 33010120150013098 33010120150011373
33010120150011086 33010120150011064 33010120150010519 33010120150008865 33010120150008029 33010120150006377 33010120150006300 33010120150006282
33010120150006106 33010120150006083 33010120150004754 33010120150003748 33010120150003100 33010120150002921 33010120150002918 33010120150001562
33010120140033698 33010120140032165 33010120140031092 33010120140031082 33010120140029310 33010120140027398 33010120140027393 33010120140024298
33010120140022593 33010120140020067 33010120140019880 33010120140019270 33010120140019267 33030120140022978 33030120140022873 33030120140022532
33030120140021634 33030120140021545 33030120140021364 33030120140021179 33030120140020555

本金

0

28534.58

欠息

1443.64

1854.22

本息合计

1443.64

30388.80

担保人

台州市新霸动力制造有限公司、王华正

浙江自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新大洋机电
集团有限公司、台州市黄岩石鑫水泥制品
有限公司、王华正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浙

江Y11160182-16号)，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
已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各担保人或
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
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

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5月11日的贷款
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8757696180、0571-87836745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8月22日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18年5月11日 单位：人民币元

债务人名称

浙江金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

44899000.00

欠息（暂计算至2016年8月31日）

5335900.00

担保人

保证人：杨法江、杨法庆 抵押人：浙江金冶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2018）浙0102民初2831号
陈国兴、陈加进、王燕、袁秀芬：原告赵东辉诉被

告 陈 国 兴 （3301**********211X） 、陈 加 进
（3301**********2118） 、王 燕 （3301**********
5022）、袁秀芬（3301**********2124）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九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620号

王林德、周松、张重良、张望：本院受理梁兰清诉
你们与吉中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102民初62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1445号

杨扬：原告杭州市上城区霞胜服饰商行诉被告
杨扬（3325**********1921）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被告杨扬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市上城区霞胜服饰商行货
款42675元及利息3006.81元（暂从2017年3月10日
起计算至2017年11月10日止）并支付实际履行之日
止的利息（以42675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计算）。如被告杨扬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预收案件受理费 942 元、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杨扬承担。原告杭州市上城区霞胜服
饰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
费。被告杨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
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6521号

黄飞燕：本院受理原告鲁俊兴与你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30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09:15在本院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258号

义乌迪曼纺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雄
达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诉你方建筑设备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判决：你方支付原告吊篮租
赁费用及超期付款滞纳金，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被告申请书、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2010号

余姚市泗门敏烨电器厂：本院受理原告吴哲诉
余姚市泗门敏烨电器厂、杨彩仙产品责任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要求判决：你方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
交通费、受伤期间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精神抚慰金、
后期整形费用等，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4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8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6424号

杭州昊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宏
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你及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
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原告宏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诉请要求判决：被告杭州昊
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立即
停止商标侵权行为，浙江天
猫网络有限公司删除被控
侵权产品链接，两被告共同
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50000 元
（含合理费用）。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9 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8民初2062号

孙树连：本院对来初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08民
初20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8民初1428号

浮梁县爱婴堡奶粉批发部：本院对贝因美婴童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108 民初 142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0535号

侯燕飞、何红枝：本院受理审理原告杜加水诉被
告侯燕飞、何红枝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和三十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第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1033号

王静：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意君诉被告王静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1月21日下
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1036号

王静：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意君诉被告王静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1月21日下
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二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5184、5187号

金世明：本院受理原告凌旭旦诉被告金世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0110民初5184、5187号及诉讼费用负担通
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386号
裘虹：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110 民初 2386 号民事
判决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负担通
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383号

张珊珊：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10民初2383号民事判决
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379号

张军：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10民初2379号民事判决书、
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387号

陈淑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10民初2387号民事判决
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991号之一

李福林、钟明娟：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国平诉被告
李福林、钟明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991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378号

林海军、张晶晶：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8）浙 0110
民初2378号民事判决书、
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负
担通知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366号
陈根宾、毛丽珍：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110民初
2366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22民初3062号

陈银瑞：本院受理胡备金诉陈雷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
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归还材料欠款450000元；要求被
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2月4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裁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8）浙0226民初3604号

许红萍：本院受理的原告冯思根诉被告许红萍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 0226 民初 360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许红萍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原告冯
思根毛竹款28 76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
28 760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
止）。如果被告许红萍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
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
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
期间）。本案受理费 519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1
169元，由被告许红萍负担（公告费650元已由原告
垫付，被告在执行中直接支付给原告）。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海县人民法院
平建木、韩庆茶:本院受理原告王伟永与被告平

建木、韩庆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平
建木、韩庆茶送达该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三十日，并定于2018年12月10日上午9点在
本院枫桥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诸暨市人民法院

诸暨市好立仓储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
华与被告诸暨市好立仓储设备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
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诸暨市好立仓储设备有
限公司送达(2018)浙 0681 民初 11996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诸暨市人民法院


